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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00428-2500-2020-00068

闽广〔2020〕211 号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许可证实行“一表两级”审批改革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旅局（广电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办，省

局机关各处室，省局直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

为贯彻落实全国和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简化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结合我省

广播电视行政审批工作实际，经征求国家广电总局传媒机构管理

司以及各设区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报省审改办备

案，现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许可证》注销”的申报程序及申报材料作进一步精简优化，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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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表两级一表两级一表两级一表两级””””行政审批改革。具体通知如下：

一、简化申报程序

为进一步减少申报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实行““““两级两级两级两级””””审批，

即将上述事项的申报程序，从原来三级（县级受理、设区市审核

转报、省级审批），简化为两级（设区市级受理并审核转报、省

级审批）。其中，在榕的省直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省属国有企业

申报程序不变，经主管部门（主办部门）同意后，直接向省广电

局提交申报材料；其他机构改由所在地设区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受理审核后，向省广电局转报申报材料。

二、精简优化申报材料

为精简优化申报材料，实行“一表一表一表一表””””审批，即除主要人员材

料外，将原来需单独提交的机构章程、办公场地证明、股东情况

证明等各项材料改用承诺制，归并到““““一表一表一表一表””””。

（一）（一）（一）（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申报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申报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申报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申报材料，，，，由由由由

原来的七项原来的七项原来的七项原来的七项（（（（含受理部门提交的含受理部门提交的含受理部门提交的含受理部门提交的““““股东情况证明材料股东情况证明材料股东情况证明材料股东情况证明材料””””）））），，，，精简优精简优精简优精简优

化为两项化为两项化为两项化为两项

1.1.1.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详见附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详见附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详见附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详见附件1111））））

将原来单独提交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章程”“办

公场地证明”两项材料进行简化，对“股东情况证明材料”“承

诺书”两项材料进行优化，全部改用承诺制，归并在“《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的承诺栏。其中，“股东情况

证明材料”仍需申请机构自查确认本机构各层级股东无境外人

员。

2.2.2.2.主要人员材料主要人员材料主要人员材料主要人员材料



— 3 —

将原来单独提交的“法定代表人简历”“主要管理人员材料”

两项材料合并为一项“主要人员材料”。

（二（二（二（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申报登记事项变更申报登记事项变更申报登记事项变更申报

材料，由原来的四项材料，由原来的四项材料，由原来的四项材料，由原来的四项精简优化为两项精简优化为两项精简优化为两项精简优化为两项

1.1.1.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2.2.2.2.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申登记事项变更申登记事项变更申登记事项变更申

请表（详见附件请表（详见附件请表（详见附件请表（详见附件2222））））

将原来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名称、地址、性质变更需单独

提交的“关于变更事项的股东决议书、章程修正案，章程”“办

公场所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材料简化，改用承诺制，归并在“福

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申请表”的

承诺栏。另外，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需在“福建省《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申请表”填写法定代表人简历。

（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报材料（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报材料（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报材料（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报材料，，，，稍稍稍稍

作变更，保留两项作变更，保留两项作变更，保留两项作变更，保留两项

1.1.1.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2.2.2.2.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注销申请表注销申请表注销申请表（（（（详详详详

见附件见附件见附件见附件3333））））

将原申报材料的“申请书”变更为“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

三、修订办事指南

根据本次简化优化的申报程序和申报材料，省广电局对相关

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作了相应调整（详见附件 4、附件 5、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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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工作要求

上述调整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执行，请各设区市局及时将通

知要求传达到辖区内各县（市、区）局，并严格按照省局新修订

的《办事指南》办理上述事项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请及时汇总上报省局政策法规处。

附件：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

变更申请表

3.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

表

4.《<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的办事指

南

5.《<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

的办事指南

6.《<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的办事

指南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2020 年 9 月 22 日

（联系人：省广电局政策法规处钟树钦，联系电话：

88116576/13609521018）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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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申请表

机机机机 构构构构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许可证编号许可证编号许可证编号许可证编号

申申申申 请请请请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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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地址
注册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邮编

传真

注册资金

(万元)

总计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主

要

从

业

人

员

姓名 职称 现任职务 主要业绩

管理人员

（不少于3

人）

专业人员

（不少于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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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本机构现向贵局申请办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特郑重承诺：

一、本机构及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件号：) 不存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

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 34 号）第六条“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

录或机构被吊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的情形。

二、本机构现有一级股东等（各股东的所有投资主体<溯及自然人>见后页或无），各

级股权均无任何外资成份，各级股东均无任何境外人员，并保证今后不接受任何外资及有

外资背景的股东加入，股东变更情况将及时报告贵局。

三、本机构已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并已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备案。

四、本机构依法取得规范的、可正常开展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办公场地（办

公场地若为住宅，需补充“已征得相关利害人同意”）已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备案。

五、本机构对提交申请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被委托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就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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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机构

负责人意见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审核意见

意见：该机构股东信息已核实。

经初审，该机构符合申请条件，同意其申请并上报。

负责人(签字) 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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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机构各股东

的所有投资主体

情况（逐层上溯，

直至最终出资人

为自然人）

示示示示 例例例例

●●●

●

●

●

●

●

●

负责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注：1.若申请机构的股东情况较为复杂，可另附股东的投资主体情况表，页数不限。

2.若申请机构的股东全部为自然人的，股东名单填在前页“承诺书”的第二条即可，不必再

填写本页，并请删除本页。

一级股东

一级股东

一级股东

二级股东

二级股东

二级股东

二级股东

二级股东

申请机构



— 4

附件 2

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登记事项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许可证

编号
（闽）字第 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变更项目 变更前变更前变更前变更前 变更后变更后变更后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名 称

地 址

机构性质

联系人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申请机构

承诺书

1.本公司现有一级股东等（各股东的所有投资主体<溯及自然人>见附件或无）,

各级股权均无任何外资成份,各级股东均无任何境外人员,并保证今后不接受任

何外资及外资背景的股东加入,股东变更情况将及时报告贵局。

2.本公司的变更已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备案，并按规定修改了公司

章程。

3.本公司对提交申请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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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

规定》（广电总局令第 34 号）第六条“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

规记录或机构被吊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的情形。法定代表

人的简历详见下页。（变更法定代表人需填此项，否则请删除此项）

5.本机构依法取得规范的、可正常开展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办公场地

（办公场地若为住宅，需补充“已征得相关利害人同意”）已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核准、备案。（变更办公场地需填此项，否则请删除此项）

负责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机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

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福建省广播

电视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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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申请机构填写本表后，无须再提交申请书；2.若单位名称有变更，则填写变更前的

名称；3.相关变更项目若未发生变更，则“变更前”、“变更后”均填“未变更”；4.申请机构承诺

书第 2 条空格中填写“名称、法定代表人、办公场地、机构性质”中的一个或多个；5.若变更“法

定代表人”的，需填写法定代表人简历，变更其他事项的，无需填写该页并删除。

法定代表人简历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学位 职称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电话

现工作

单位
职务

主要经历

广播电视

及相关专

业培训情

况

主要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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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注销申请表

单位名称

许可证

编号
（闽）字第 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申请注销

原因
负责人（签字）：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

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福建省广播

电视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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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
（设区市级受理、审核转报，省级审批）

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审批

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 003591504XK00812

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28 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676 号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

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4 号发布，2015 年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令第 3号修订）

第八条 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报广电总局审批；

其他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

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备注：在境内

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境内再投资企业不具备申请资格）

2.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人员和工作场所。注：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的

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包括编剧、导演、编导、摄像、表演学、电影学、播音主持、新闻学、汉语言文

学（中文）、影视制作编辑、影视动画等。

3.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被吊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

证》的记录。

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4 号）第七条，并简化如下：

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表（盖章原件 1 份）；

2. 主要人员材料：

（1）法定代表人简历（盖章件 1份）；

（2）主要管理人员（不少于三名）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简历、业绩或曾参加相关专业培训证明

材料（简历盖章原件 1 份，专业证明盖章复印件 1份）；

其中：管理人员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管理人员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管理人员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管理人员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包括编剧、导演、编导、摄像、表演学、电影学、播音主

持、新闻学、汉语言文学（中文）、广告学、影视制作编辑、影视动画等。

（备注：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境内再投资企业不

具备申请资格。）

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

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省局：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网址：http://zwfw.fujian.gov.cn

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
省局：受理—审查—决定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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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
省局：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省局：窗口收取或邮递收取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

查询查询查询查询
省局：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zwfw.fujian.gov.cn（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 证照名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省局：申请对象窗口领取或邮递办件结果、网上办事大厅下载证照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 无

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

省局：法定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
无

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

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

道道道道

省局：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91-88116506、88116507）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
省局传媒机构管理处：周艺芳 0591-88116536、86395125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

省局：福州市台江区西环南路 128 号东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1 号、2 号窗口 邮编：

350004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 2：30-5：30（节假日除外，夏令时下午调整为 3：00-6：00)

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

1.省广电中心站 29 路下车，往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2.尤溪洲(东)站 12 路、138 路、150 路、159 路、169 路、19 路、339 路、37 路、50 路、537 路、92

路、93 路、99 路、观光巴士下车，往东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3.正荣润城（海事局）站 117 路、125 路、132 路、133 路、13 路、150 路、165 路、171 六、18 路、

313 路、315 路、321 路、327 路、339 路、537 路、79 路、82 路、89 路、92 路、98 路、99 路下车，

往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

省局：邮箱：18959111578@163.com 投诉电话：0591—88116510

省效能办：12345 热线电话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mailto:189591115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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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
（设区市级受理、审核转报，省级审批）

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的变更

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 003591504GF05361

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 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4 号，2015 年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令第 3号修订）

第二十七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

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剧名、集数等发生

变更，持证机构应报原发证机关履行变更审批手续；终止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应在一周内到原

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等发生变更，持证

机构提出申请。

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

1.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变更申请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需提交新法定

代表人简历）（盖章原件 1份）；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原件 1份）。

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

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网址：http://zwfw.fujian.gov.cn

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
省局：受理—审查—决定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
窗口收件或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网址：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http://zwfw.fujian.gov.cn/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窗口收取或邮递收取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

查询查询查询查询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zwfw.fujian.gov.cn（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 证照名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http://zwfw.fuj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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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申请对象窗口领取或邮递办件结果、网上办事大厅下载证照

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 无

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
法定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
无

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

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

道道道道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91-88116506、88116507）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
省局：传媒机构管理处 周艺芳 0591-88116536、86395125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
福州市台江区西环南路 128 号东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1号、2 号窗口 邮编：350004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 2：30-5：30（节假日除外，夏令时下午调整为 3：00-6：00)

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

1.省广电中心站 29 路下车，往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2.尤溪洲(东)站 12 路、138 路、150 路、159 路、169 路、19 路、339 路、37 路、50路、537 路、92路、

93 路、99 路、观光巴士下车，往东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3.正荣润城（海事局）站 117 路、125 路、132 路、133 路、13 路、150 路、165 路、171 六、18 路、313

路、315 路、321 路、327 路、339 路、537 路、79 路、82 路、89 路、92 路、98 路、99 路下车，往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

省局：邮箱：18959111578@163.com 投诉电话：0591—88116510

省效能办：12345 热线电话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mailto:189591115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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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注销
（设区市级受理、审核转报，省级核准）

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事项名称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注销

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事项编码 113500003992191344QT100001

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设定依据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 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4 号，2015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令第 3号修订）

第三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产业的发展规划、布

局和结构，管理、指导、监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法

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载明的制作机构名称、剧名、集数等发生变更，持证机

构应报原发证机关履行变更审批手续；终止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应在一周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

续。

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办理条件 终止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持证机构应在一周内提出申请。

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
1.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盖章原件 1份）；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原件。

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表格下

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载、填表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网址：http://www.fjbs.gov.cn/

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

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办理形式
窗口收件或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网址：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http://www.fjbs.gov.cn/

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材料递交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窗口收取、邮递收取、网上申报

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办理状态

查询查询查询查询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www.fjbs.gov.cn/

http://www.fjbs.gov.cn/
http://www.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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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办理结果 XXXXXXXXXX

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结果获取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窗口领取、快递送达、网上办事大厅下载

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数量限制 无

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办理期限
法定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及依据
无

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受理部门

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及咨询渠

道道道道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91-22025520、22025574）

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审批部门 传媒机构管理处 周艺芳 0591-88116536、86395125

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受理地址
省局：福州市台江区西环南路 128 号东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服务中心 1号、2号窗口 邮编：350004

（市级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标注）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办公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 2：30-5：30（节假日除外，夏令时下午调整为 3：00-6：00)

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交通指引

1.省广电中心站 29 路下车，往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2.尤溪洲(东)站 12 路、138 路、150 路、159 路、169 路、19 路、339 路、37 路、50 路、537 路、92 路、93 路、

99 路、观光巴士下车，往东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3.正荣润城（海事局）站 117 路、125 路、132 路、133 路、13 路、150 路、165 路、171 六、18 路、313 路、315

路、321 路、327 路、339 路、537 路、79 路、82 路、89 路、92 路、98 路、99路下车，往南约 250 米至福建省广

播电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监督投诉
监督和投诉电话 0591—88116510

省效能办：热线电话 12345

事项跑趟事项跑趟事项跑趟事项跑趟

次数次数次数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0次(备注：一趟不用跑）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 1次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审改办。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2 日印发


